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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审批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1〕57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做好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娱乐场所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57号）第六条第一款所列地点。一个经营主体设立多个娱乐场所的，应当就拟设立的每个娱乐场所分别申请行政许可。
二、新设立娱乐场所任一出入口距中小学校园任一出入口最小相互距离为：交通行走距离200米；距幼儿园任一出入口最小相互距离为：交通行走距离100米。娱乐场所不得与医院、机关和居民住宅区相毗连，最小相互距离不做具体规定，但须公示、听证无异议。
新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任一出入口距中小学校园任一出入口最小相互距离为：交通行走距离200米；距幼儿园任一出入口最小相互距离为：交通行走距离100米。
前文所称的中小学是指，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实施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其他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类学校。前文所称的最小相互距离难以准确测定的，申请人可委托有资质的测绘部门进行专业测量。但对于最小相互距离明显大于前文规定距离的，可不必进行专业测量。
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前已开设在幼儿园周边的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机关在办理经营许可证延续或变更时，应当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切实落实不得在幼儿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法定要求。
四、设立娱乐场所的面积标准：使用面积不得低于200平方米；其中，歌舞娱乐场所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1.5平方米。农村地区娱乐场所设立的面积标准：使用面积不得少于60平方米；其中，歌舞娱乐场所人均占有使用面积不得低于1平方米。	Comment by 李 艾霞: 提示：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第八条 娱乐场所的使用面积，不得低于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设立含有电子游戏机的游艺娱乐场所，应当符合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关于总量和布局的要求。
娱乐场所的使用面积，是指用于进行娱乐活动的专用面积，包括场所内的舞池、舞台、KTV包间（厢）、游戏游艺设备放置和操作区等具有相同使用性质的地面面积，不包括仓储、办公、休息等候和兼营其他业务等公共区域的地面面积。
五、游艺娱乐场所使用的机型机种应当符合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审核公布的机型机种目录。申请从事游戏游艺娱乐经营活动，经营场所投放的机型机种应当具备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核准并公布的电子标识。在《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施行前或施行过渡期内，经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审核通过且已向国内销售，但确实无法取得“游戏游艺设备电子标识”的游戏游艺设备，应当提供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审核通过的批准文件。
六、在其他经营场所设置游戏游艺设备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按照《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进行备案，对场地最低使用面积和消费者人均使用面积不作具体规定。此类场所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当按照《四川省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53号）、《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游艺娱乐场所管理的通知》（文市发〔2009〕4号）有关规定，对游戏设备和游艺设备进行分区经营；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电子游戏设备（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七、因机构改革和“放管服”改革要求，涉及消防、环保职能调整和前置审批事项发生变更的，从其规定。但审批部门在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时，应当核验娱乐场所边界噪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依据。
本通知自2021年  月  日起施行，文件有效期五年。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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